
一

幸福是人对生活境遇的一种体验与感受、一种

追求与理想。道教从《道德经》的“祸莫大于不知足，

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1]的思想出发，倡

导顺应自然、清静自心、知足常乐地活着，引导人们

以一种愉悦平和的心态来对待生活。道教所谓的幸

福是什么呢？一方面，道教有着超越世俗的追求，要

摆脱世俗生活对人的种种束缚，要解决人生的各种

痛苦，以使人获得一种完满的幸福和自由；另一方

面，道教从得道成仙的基本信仰出发，强调“福莫大

于生”[2]！幸福不在于占有多少物质财富，拥有多少权

力名声，而在于能够身体健康和心情愉悦地活着，永

远地活下去，以至于长生不死。千百年来，道教以“知

足常乐”相号召，把保重身体、快乐地活着放到了人

生幸福的高度，其对生命的热爱形成了道教幸福观

的鲜明特征。
葛洪（283-363）作为东晋时期的著名道士，他的

《抱朴子内篇》二十卷论证了神仙实有，成仙可能，确

立了神仙道教的理论体系，并表达了道教的幸福观。
葛洪从老子《道德经》：“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

及吾无身，吾有何患”[3]的思想出发，认为人的生命是

身体与精神有机结合而成的，人作为一个有感觉的

动物，其欲望、情感、意志和思想等精神性的因素都

受到身体感受性的影响，身体感受性所遵循的基本

原则就是避免痛苦，趋向快乐。这种利己自爱是人的

天性。人生痛苦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人有身体以及伴

随着身体而产生的种种欲望与苦乐感受。这样，如何

减少身体痛苦，如何增加生命的快乐，就成为道教幸

福观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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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身体出世，就意味着个体命运的发生。对于

每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来说，幸福与不幸的感觉始终

伴随着生命的成长。一个人是否具有生活的幸福感，

生命的愉悦感，往往取决于身体健康与生命能量的

饱满，因此，葛洪选择身体作为长生成仙之基：“夫有

因无而生焉，形须神而立焉。有者，无之宫也。形者，

神之宅也。故譬之于堤，堤坏则水不留矣。方之于烛，

烛糜则火不居矣。身（一作形）劳则神散，气竭则命

终”[4]。生命是由形体和精神相互配合而成的，形神相

合才能使生命焕发出光彩。葛洪虽然主张“形须神而

立”，但更强调“形者神之宅也”，“身（形）劳则神散，

气竭则命终”，因而将保持身体长存作为个体生命超

越的先决条件。人的生命必须依托于身体而存在，需

要满足身体的各种欲望，没有了身体，就不会有心理

上的快乐幸福，故将身体作为获得幸福的物质基础。
快乐总是身体的快乐，幸福总是个体生命的幸福。身

体虽与“道”相通，但身体有限而常有患，而“道”无限

而至尊，身体又岂能与“道”相比？因此超越身体束缚

的“得道成仙”才是生命幸福的终极理想。
据此，葛洪一方面提出，人最善者，常欲乐生，提

倡采取种种修道方法来努力保养身体，以期无限地

延长人的生命：“若夫仙人，以药物养身，以术数延

命，使内疾不生，外患不入，虽久视不死，而旧身不

改，苟有其道，无以为难也。”[5]这样，神仙形象中就隐

含着希望采用种种技术方法来保全生命，以使自我

能在时间上达到永恒，在空间上消除任何束缚，永远

过着自由自在、恬静愉快生活的人生理想，但另一方

面，葛洪又让人不要执着于身体，更不能“贪宠有

身”。因为人若放纵自己的欲望来满足身体的需要，

好新衣，喜美食，广宫室，高台榭，积珍宝，这仅是“爱

身”，而非“养生”，最终必然使身与道相违。而那些为

追求财富、名利和声望的人，大部分会倾力“向外追

求”，最终因耗费生命的能量而有损于身心健康。因

此，葛洪认为，由外部的物质利益所引发愉悦感，往

往是暂时的。“夫五声八音，清商流徵，损聪者也。鲜

华艳采，彧丽炳烂，伤明者也。宴安逸豫，清醪芳醴，

乱性者也。冶容媚姿，铅华素质，伐命者也。其唯玄

道，可与为永。”[6]在拥有财富之后，人才会真正体会

到，财富往往并不能带来他所希望的那种生活的幸

福感和生命的愉悦感。只有恪守着“玄道”，才能达到

永远的幸福境界。道教通过对身体的辩证理解，让人

将对外在的物质利益的追求转向内在养身，提出真

正的幸福在于“养身”而又“志欲无身”，以合于道意。

葛洪认为，仙士与俗人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世

人犹鲜能甄别，或莫造志行於无名之表，得精神於陋

形之里，岂况仙人殊趣异路，以富贵为不幸，以荣华

为秽汙，以厚玩为尘壤，以声誉为朝露，蹈炎飙而不

灼，蹑玄波而轻步，鼓翮清尘，风驷云轩，仰凌紫极，

俯栖昆仑，行尸之人，安得见之？”[7]俗人畏死，又不信

道，整天钻营于“邪恶利得”的俗事之中，反而痛苦多

多。仙人却懂得俗事、高官、重禄、好衣、美食、珍宝之

味，皆不能致长生。虽然仙人也知道各种俗事可给人

带来感官上的享受，满足人的欲望，但他们为了追求

“长生大福”，却专一信道守诫，“不乐恶事”、“不知俗

事”、“不贵荣禄财宝”，才能以愉悦的心情，超越于世

俗利益，在保养身体过程中，获得与道相契的快乐。
仙士与俗人同样是将爱护生命视为幸福观的重

要内容，但对物质利益，道教称之为“俗事”的不同看

法，直接影响到幸福观的具体内涵。道教认为，长生

的获得首先需要人消除对俗事的过分关注：“求长生

者，不劳精思求财以养身，不以无功劫君取禄以荣

身，不食五味以恣，衣弊履穿，不与俗争，即为后其身

也。而目此得仙寿，获福在俗人先，卽为身先。”[8]其
次，“学仙之法，欲得恬愉澹泊，涤除嗜欲，内视反听，

尸居无心”[9]，需要人以“少私寡欲”的态度来淡化对

身体的过度保养。“后其身”才能“身先”。这意味着，

仙人在物质享受方面要不与俗人争先，在物质利益

之前保持一种清高的姿态，专心于养身修道，最终才

能“获福”在俗人之先，是为“身先”。道教幸福观以关

注人的生命为中心，表现出浓厚的人本主义色彩。

二

幸福观也是基督教神学的主题。基督教是“两希

文明”的产物，同时也构成了西方文化的大背景，以

至于中世纪以来的西方文化中始终飘逸着基督教气

息，“使欧洲人开始在‘有信仰的思想’（或叫‘有思想

的信仰’）里展开自己的历史”[10]。与道教的幸福观具

有浓厚的人本主义色彩不同，基督教的幸福观表现

出鲜明的神本主义特征。
基督教将上帝奉为宇宙间的唯一真神，是至高

无上，全知、全善、全能、全在，是宇宙自然和世界万

物的创造者和世界万物运动变化的支配者。对人来

说，上帝既是生命的创造者，也是人生得失成败、生
死祸福的主宰者；既是人的善恶行为的审判者，也是

人类苦难的拯救者。因此，什么是幸福？人如何获得

幸福？都与人对上帝信仰相关。如《马太福音》中以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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稣之言的方式提出的“真福八端”：“虚心的人有福

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恸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

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的，因为他们必承受地

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怜恤

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清心的人有福

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

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

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

种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

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

也是这样逼迫他们。”[11]基督教认为，只有这八类人才

能得到上帝恩宠而享受天堂的“真福”。基督教所说

的幸福是与人对上帝的信仰联系在一起的。
幸福观也是罗马帝国时期重要的基督教思想家

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354-430）极力论证的

神学命题。作为中世纪教父哲学的主要代表，奥古斯

丁在思想成熟后所写的第一部著作《论真宗教》中开

宗明义地指出：“只有真正的宗教才能开辟达致美

好、幸福生活的道路。”基于这样的理念，奥古斯丁认

为，人对幸福的渴望是其自然本性的一种表现，“谁

也希望幸福，谁也希望唯一的真正的幸福，谁也希望

来自真理的快乐。”[12]这种渴望本然地内在于人，这是

因为上帝在创造人的时候，就把人对幸福的渴望置

于人的本性中了：“我寻求你天主时，是在寻求幸福

的生命。”[13]然而在实际的生存中，寻求幸福虽然属于

人的本性，但如何选择，选择什么样的对象来满足自

己的幸福，就成为基督教所说的意志自由的问题了。
基督教认为，既然一切都是从上帝出发的，也都

是以上帝为最终目的，那么人生也不例外。奥古斯丁

曾对人的生存状态进行分析。他认为，人的生命由灵

魂与肉体有机地结合而成，灵魂是生命存在之本，生

存、存在、理解构成了灵魂的三一结构。如果说，理解

是灵魂的本性，那么，幸福就是灵魂的存在、生存和

理解的共同目标。存在对应于善，生存表现出从大善

到小善的移动，即以痛苦、有限性、无或者非存在的

方式来展现。理解与对上帝信仰相关，它作为存在的

一种方式，是存在和非存在、有限与无限之间的中介

或桥梁。奥古斯丁这种基于对灵与肉基础上的幸福

观，与古希腊柏拉图所谓的幸福靠人的理性能力和

现实的德行来实现是有所不同的。在柏拉图看来，灵

魂与肉体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对立关系：“灵魂的幸福

程度以及对真理（理念）或最高之神的认识、接近程

度，就取决于灵魂在多大程度上摆脱肉体。在有生之

年，人们的灵魂多半备受肉体的纠缠而远离真理（理

念）。”[14]如何使灵魂摆脱肉体的束缚而接近真理，获

得幸福，就成为柏拉图哲学的重要内容。这种“解脱

的死亡观”在存在（善）和理解（理性）之间缺少了生

存的有限性这一中介环节，导致了对人的自我完善

能力缺乏充分的认识，况且柏拉图哲学中既没有

“罪”的概念，也没有肉体复活的思想。
奥古斯丁对幸福的理解一方面深受柏拉图传统

的影响，另一方面则通过对灵与肉相关的死亡的辩

证理解开创了基督教神学发展的新方向。奥古斯丁

认为，没有肉体存在的人是不能够理解对上帝信仰

的。如果当初人不犯罪，他们的灵与肉是可以结合在

一起而永享福乐，但人犯罪了，本来完好无损的肉体

就遭到了损害，尘世的生活带给人的只是痛苦与不

幸。然而，这种以痛苦、有限、非存在为特征的生存是

罪的存在标志，死亡是对罪的惩罚，也是对肉体的惩

罚。这种“惩罚的死亡观”所包含的宗教性，使基督教

的“什么是真正的幸福”问题凸显出来。
基督教认为，幸福作为人类行为的最终目的，是

对那种永恒不变的目标的追求。这一目标是不可能

在世俗生活中达到，因为人生来带有原罪。“罪就在

于无视永恒者而看重可变者。”[15]奥古斯丁对原罪说

的开发，不仅确立了基督教神学对上帝信仰的理论

基础，而且“通过追问罪与责的来源和根椐而开显出

人的另一维更深的超验存在，这就是自由意志，由此

开始了伦理学从‘幸福生活的指南’向‘罪—责伦理

学’的转向”[16]。人的意志是受限制的，世间的任何存

在物都是有限，人间所宣扬的任何善都不能使人得

到真正的精神满足，更不能确保人内心世界的安宁

与平和。只有上帝才能使人们摆脱自身的烦恼，找到

真正的幸福，因为上帝号召人们应该：安贫、温良、哀
痛、饥渴慕义、慈惠待人、纯洁、和平。只有当人遵循上

帝的教导，谨戒情欲、声色、骄傲、荣华富贵，一心爱

那最值得爱的东西———“首要的善”或“至善”，同时

又通过信仰上帝而拥有它时，人才能真正获得幸福。
作为最高幸福的“至善”有两个特点。第一，它是

高于人自己的事物。奥古斯丁说，你想要幸福，就要

寻求高于人自己的事物：“这种幸福，不要说求而得

之，即使仅仅寄以向往之心，亦已胜于获得任何宝

藏，胜于身践帝王之位，胜于随心所欲恣享淫乐。”[17]

第二，它必须是某种永恒的东西。奥古斯丁把意志转

向永恒不变的事物———上帝。惟有上帝比人的灵魂更

高贵、更完善，最高幸福只能在永恒不变的上帝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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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只有能给予真正幸福的独一的上帝才能赐予

这种永恒生命。”[18]人寻找上帝靠的是意志和爱，不是

理智和认识。相比上帝的存在而言，人的存在就是虚

无，因此，“爱上帝”是人独自无法完成的事业。人必

须通过信仰上帝，依赖上帝的恩典而获救。“奥古斯

丁的原罪论和恩典论是他本人的生命经验和保罗书

信发生遭遇后的结果。这是他在自己的生存体验中，

在对《圣经》和传统仪式的理解的基础上提出来的。”[19]

三

葛洪和奥古斯丁都生活于公元四世纪左右，葛

洪作为魏晋神仙道教的集大成者，奥古斯丁作为教

父哲学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思想不仅奠定了中世纪

道教和基督教的理论基础，而且千百年来对推动道

教和基督教的发展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宗教

最本质的特征就在于它揭示了人的存在的有限性，

以及有限的人对无限的终极神圣的一种永恒的追

求。由此，宗教信仰必然表现出对尚未实现和证实的

‘彼岸世界’的确信，并将它作为现实之人的整个精

神活动的一个神圣导向。不同的民族创造了各具特

色的宗教，并力图用一种神奇的超自然的力量来说

明自然、社会和人生现象，因此而对人类文化产生了

广泛而深远的影响。”[20]虽然近代以来，道教和基督教

都经历了持续改革，在不断扬弃葛洪和奥古斯丁思

想的过程中，它们的教义思想也在不断发展，但葛洪

与奥古斯丁所提出的幸福观，依然在当代的中西宗

教文化中有着深远的影响。
首先，它们对神灵的数量、属性和功能的看法上

有很大的不同。在基督教中，上帝被奉为宇宙间的唯

一神，耶稣基督、圣灵和上帝是三位一体的。至高无

上，全知、全善、全能、全在的上帝同时也是人的幸福

的源泉：“我寻求你天主时，是在寻求幸福的生命，我

将寻求你，使我的灵魂生活，因为人的肉体靠灵魂生

活，而灵魂是靠你生活。”[21]对上帝的信仰与对有限之

物的信仰具有完全不同的旨趣，人在生活中所遭遇

的疼痛、苦难和不快乐，都是因为人们远离了上帝。
“为何他们没有幸福？原因是利令智昏，他们被那些

只能给人忧患的事物所控制，对于导致幸福的事物

仅仅保留着轻淡的记忆。”[22]只有当人们回归到上帝

那里，才能重新找回幸福，找到现实世界所无法提

供，而又是每个人都向往的幸福，这种幸福观将基督

教以神为本的特征凸显出来。
道教以抽象、神秘的“道”为最高信仰，奉中国古

代历史人物老子为教祖，又崇拜各路神灵，是典型的

多神教，其中有的神灵是宇宙的造物主，有的神灵主

宰人的吉凶祸福，有的神灵可以帮助消除人的灾难，

保佑人的平安。道教众多的神灵大致可分为三类：尊

神、俗神和神仙，它们大多与人对幸福生活的祈求密

切相关。神是出于天地未分之时的先天真圣，如“三

清”、“四御”、“星君”等；仙是天地开辟之后的得道仙

真者，如“八仙”等。神和仙构成了道教特有崇拜对

象。道教神灵是人类生活的保佑者，也是人祈求幸福

和平安的对象。如道教尊神中的三官大帝，主管记录

人的善恶得失，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故得

到人们的信奉。道教俗神原是流传于民间的神祇，后

被道教纳入自己的神灵体系，如文昌、门神、财神、灶
君、土地、妈祖、城隍等，它们的功能主要是满足人的

现实祈求，为人消灾解难，保佑人平安幸福。道教的

许多神灵，尤其是一些俗神与人的生活有密切的关

系，具有非常浓厚的人情味和人间气息，表达人们对

幸福生活的向往与追求，这与基督教那严厉、独尊、
远离人间烟火，却又监视着人的一举一动的上帝有

着不同的属性和功能，表现出鲜明的人本主义色彩。
其次，它们对人的看法也有着很大的不同。基督

教认为，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犯下原罪，遗传给后世

子孙，绵延不绝，每个人一生下来就带有原罪。从这

种与生俱来的罪性出发，基督教对人性持有否定的

看法。奥古斯丁从人被造的本体结构，即灵与肉的关

系来以说明人的罪性源于人的各种违背神意、使人

堕落的欲望，特别是人的贪欲：“罪恶并不起源于某

种实体，而是起源于意志中的邪恶”[23]，由此来阐发人

对上帝的信仰必要性。人在“上帝之下，万物之上”的
位置，说明人与神相比，是有罪的、卑微的、低贱的、
必死的。人不仅生来有罪，而且必然要死：“当最初的

人类违反上帝颁布的禁令而成为不顺从的时，上帝

以什么样的死亡来威胁他们？是灵魂或肉体的死亡，

还是整个人的死亡，或者是被称为第二次死亡的那

种死亡？回答是所有的死亡。”如果说，“第一次死亡”
是指整个人包括灵魂与肉体的死亡，那么，“第二次

死亡”则是“灵魂离开上帝却与肉体一起遭受永恒的

惩罚”[24]。这样，死亡就不仅是生命的结束，而且也是

上帝意志对人类之罪裁判的结果。据此，罗素认为：

“中世纪教会中许多极其凶恶的事件，都可追溯到奥

古斯丁这种阴暗的普遍罪恶感。”[25]需要说明的是，这

种“惩罚的死亡观”既指出了人生痛苦的根源，也使

“复活”成为信仰者一种希望与期待。奥古斯丁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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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应人肉体需要而生活是“自爱”，是以有限的自身

为尺度。幸福的人之所以幸福肯定不是肉体，因为灵

魂高于肉体；也不可能是灵魂本身，因为灵魂不能以

自己为尺度。这个尺度只能来自灵魂之上的上帝，只

有上帝才能使灵魂得到升华。基督教以荣耀上帝、爱
上帝为人生的使命。人若希望得到永恒的幸福，必须

以“顺应人而生活”服从“顺应上帝而生活”。
与基督教不同，人是中国道教关注的中心。修道

的最终目的是希望能够无限地延长生命，精神愉悦、
身体健康地活着。这与道教对人的本性的看法是联

系在一起的。受儒家文化中的性善论影响，道教基本

上对人性持有肯定的看法。“生道合一”既是道教所

认为的完美人生的具体体现，也是其人生理想中的

最高境界。这样，“贵生恶死”就成为道教生死观的基

本价值取向，由此而肯定了人在宇宙间的较高地位。
然而，万事万物都在经历着一个从生到死的新陈代

谢的发展过程，人也不例外。虽然个体生命只有在超

越有限的羁绊中才能获得永恒的意义，但就人脆弱

的生命而言，却始终难以摆脱死亡的威胁。因此，如

何超越有限而走向生命的永恒就构成了道教教义的

基本内涵[26]。葛洪认为，人之所以走向死亡，乃是自然

的原因：“夫人所以死者，诸欲所损也，老也，百病所

害也，毒恶所中也，邪气所伤也，风冷所犯也。”[27]只有

“令正气不衰，形神相卫，莫能伤也”[28]。如果说天道自

然，那么，人道则是自己。每个人寿命的长短，都是因

人在后天的生活中不懂保养造成的。那么，怎样才能

最大限度地让人享尽天年、终其寿命呢？道教宣扬，

如果通过修行而获得了不死之道，那么，就可以超过

这一寿限，得道而成仙。修道的重要性就在对生命有

限的悲剧性认识中凸显了出来。道教虽然反对追逐

外物而掩没人的本真之性，但从养生出发，又比较关

注现世的幸福，把保重身体、快乐地活着放到了人生

幸福的高度，表现出对生命的热爱。
第三，它们对人与神的关系也有不同的看法。上

帝对人的拯救主要表现为使人的灵魂摆脱尘世欲

望，特别是肉体欲望的束缚，死后进入天国，获得永

生，享有彼岸永恒的幸福，而不是满足人的对于现世

幸福的祈求。这样，在基督教中，神人之间形成了一

种紧张的对立关系：神是人的创造者，人类生活的主

宰者，人的善恶行为的审判者，人的祸福的掌握者；

人只能信仰神，遵从神的旨意，向神祈祷，求神保佑，

而决不可能成为神。在这种神人关系中，神对人具有

绝对的支配权，是人全部生活的中心。人一无所有，

所能做的只是对上帝的祈求和服从。基督教认为，神

的国度建立在天上而不是建立在地上。在今世生活

中，人应当清心寡欲、忍受苦难：“我的全部希望在于

你至慈极爱之中。把你所命的赐与我，依你所愿的命

令我。你命我们清心寡欲。……清心寡欲可以收束我

们的意马心猿，使之凝神为一。”[29]由是，传统基督教

淡化对世俗生活幸福的关注，而专注于天国的永福。
在神人关系和人伦关系之间，基督教更看重神人关

系，认为神人关系高于人伦关系，爱上帝的心应超过

爱人的心，爱人也应当是为了上帝而爱人。
道教将“得道成仙”视为人生追求的最高目标，

人与神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对立关系。道教诸神可

以主宰着人的祸福成败、生死寿夭。人应当敬畏鬼

神，按时祭祀天地鬼神，积德行善，以求天地鬼神的

佑助，获得平安、健康、幸福和长生不死。而要达到这

种“形神俱妙，与道合真”的神秘境界，主要依赖于人

的自我修炼，修道“要在守雌抱一，自然返阳生之气，

剥阴杀之形，节气既周，脱胎神化，名题仙籍，位号真

人，此乃大丈夫功成名遂之时也。”[30]道教把幸福视为

身体的无痛苦和精神的无纷扰，所谓成仙，并不是人

死后灵魂入仙境，而是指人的长生不死，人与神仙之

间不存在无限的距离与鸿沟。由此，道教劝导人们返

朴归真，过顺应自然、纯朴真实、恬然淡泊的生活，通

过不断炼养身命、存养本性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仙

人”，进入生道合一、天人一体的长生不死之境界，从

而使生命超越有限而获得无限的自由。
最后，它们对人如何解脱生活痛苦而获得永福

有着不同的途径与方法。基督教从神本主义出发，重

来世，以彼岸的永生为最高的幸福目标，宣扬上帝对

人的救助与恩典。基督教认为，上帝派他的独生子耶

稣降生世间传播福音，拯救有罪的世人，并以自己被

钉在十字架上的死为人类赎罪。所以，人的得救本乎

上帝的恩典。没有上帝的恩典，人单单凭藉自身的努

力是无法摆脱他的罪性进入天堂的。相反，只要神愿

意，即使是罪大恶极之人也能得到神的赦免，被神拯

救，进入天堂。基督教新教的加尔文派把这一思想推

到极端，提出“因信称义”的“预定论”，认为能否成为

上帝的选民是上帝预先定好的，人的努力丝毫不能

改变上帝的决定，人只能听从上帝的决定。奥古斯丁

在早期比较倾向于认为，人凭借着理性就具有回到

上帝的能力，将恩典看作上帝的一种邀请，它呼唤人

通过理性认识事物的秩序，并依照世界的秩序来生

活，以使灵魂从感觉的世界中摆脱出来，慢慢地把自

道 教 与 基 督 教 的 幸 福 观 比 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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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引向最具美德习惯的完满生活，但随着他人生阅

历的增加，他越加意识到，堕落之后的人是不可能仅

靠自身的理性使自己从罪中摆脱出来。人若要从感

觉的世界中挣脱出来，获得真正的幸福，这既要依靠

理性，更需要依靠信仰。因为理性仅是人的灵魂理解

事物之秩序的能力，是有局限的。正如《罗马书》中

说：“我们的得救，赖于希望，并用坚忍的信心等待你

的诺言。”[31]只有把目光转向超感觉、超经验的上帝，

依靠上帝的恩典与拯救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
道教从人本主义的立场出发，重现世，倾向于通

过自身的努力修道来追求生命的完满幸福。道教将

人的修道视人获得解脱的根本前提，神的救助只是

人的解脱的辅助力量。在道教教义中，神虽然也是世

界的创造者和主宰者，但更是抽象、神秘的“道”的化

身；仙是人通过修炼而成的，如道教最早的经典《太

平经》中就宣扬，凡人学道不止而成仙：“故奴婢贤者

得为善人，善人好学得成贤人；贤人好学不止，次圣

人，圣人学不止，知天道门户，入道不止，成不死之

事，更仙，仙不止入真，成真不止入神，神不止乃与皇

天同形。故上神人舍于北极紫宫中也，与天上帝同象

也，名天心神。”[32]得道与成仙在道教中是一个等价的

概念，其根本意旨在于说明人在修道中的主观能动

性及自我拯救的可能性。道教并不完全否定现实人

生的价值，相反它认为，现实的痛若人生恰恰是人修

道成仙的助力。因此，修道既要重视精神方面的修

炼，也不可轻视肉体生命的修炼。为此，道教在漫长

的历史中发明了许多修炼方法，如内丹、外丹、服气、
服饵、存思、守一、导引、房中、守庚申等，希望通过形

神俱全、形性双修来无限地延长人的生命。道教还要

求信徒在平常的生活中，不仅要遵循忠孝仁义等伦

理纲常，诵经习符，焚香礼拜，遵守戒律，而且还要传

戒授道，济度众生，斋醮法事，为人祈福消灾，以积功

累德。道教所宣扬的先修人道，再修仙道，就把得道

成仙的途径置于现实生活之中。
综上所述，道教与基督教的幸福观存在着明显

的差异，在基督教中，上帝是一切的中心与出发点，

人的一切都从属于神，人能否活着、能否幸福、能否

得救都取决于上帝的意志。“幸福就是拥有上帝”，这

一方面展现人生的有限性和不完善性，促使人自觉

地意识到自我本有的种种局限性而杜绝狂妄自大，

另一方面，传统基督教以上帝的绝对神圣性来促进

人们追求天国的幸福，在客观上易忽略人现世生活

的质量。道教是从保持人的生命来看待和设计幸福

的。神灵可以对人的行为进行赏善罚恶，故而是人信

仰和崇拜的对象。神仙则是人修炼而成的，能否成仙

取决于人自身的努力，这一方面可促进人在生命成

长的过程中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另一方面也易

于使道教信仰倾向于满足人的现世需要，关注人此

世的平安与幸福。一旦道教信仰过于世俗化，就会导

致宗教生活的神圣性消解及享乐主义流行。它们在

信仰上各具特点，影响了一代代人的精神世界和对

幸福生活的追求。了解它们的差异，可推进中西宗教

之间的交流与对话；研究它们的互补，则可以更好地

来满足今天人们对幸福生活多元化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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